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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纪 文

环境保护需要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必

须以公众了解环境的背景状况、现实状况、自己享有

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为前提。缺乏环境信息权的

立法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就是一句空话。为此,必须加

强公众环境信息权的立法保障工作。为了促进我国环

境信息权保障的立法,首先必须全面把握国外的成功

做法。

一、国际层面的环境信息保障立法情况

在普遍性国际条约的层次上, 1992 年的《里约宣

言》原则 10规定了公众的知情权原则, 明确提出了

“在国家一级, 每一个人都应适当地获得公共当局所

有的关于环境的资料,及包括关于在其社区内的危险

物质和活动的资料⋯⋯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

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与参与”。

在区域国际法律立法的层次上 ,目前 ,欧盟的环

境信息立法工作是最先进的。欧盟行政系统内的信息

建设工作很完善,他们不仅注重环境保护的横向合作

与参与 , 注重企业和公民的自愿信息提供与收集行

为,还注重向公众提供与其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环

境信息。为了实现这一点,欧共体在环境保护的第三

个行动规划实施后,通过了在特定领域保障环境信息

权的第 85/338号决定。随后, 欧盟环境保护的第四、

五、六行动规划就更加注重保证环境信息的透明度建

设。1990年,欧共体通过了自由获取环境信息的 90/

313号指令,规定了公众有权“公平地、平等的和定时

地”以合理成本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 1991年,欧共体

通过了各成员国报告环境信息的 91/692号指令,规定

各成员国每年报告其饮用水和空气质量状况,每三年

报告其他环境信息;欧盟制定的《综合污染预防和控

制指令》除了提出信息交换的要求外 ,还提出许可和

决定要暴露于公众的视野 ; 1998 年 6 月 25 日 , 25 个

国家和欧洲共同体在欧洲城市阿胡斯签署了《有关环

境事项的信息获取、公众参与和得到司法公正的公

约》; 2006年 1月 18日, 欧盟议会同意了保障公众对

欧盟主要机构(如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等)环境政策

的信息权的议案。目前,欧盟环境信息的透明化建设

的责任主要由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

洲环境局和各成员国的职责机构承担。责任的内容主

要是协调各成员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信息建设工作,

比较有关的信息,为欧盟发展和实施与环境保护有关

的政策服务。为了促进上述欧盟机构在环境信息建设

方面尽职尽责,欧盟立法还规定了以其为被告的环境

诉讼制度。当然,欧盟的其他机构,如欧洲化学物局也

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承担化学物的环境信息透明化

建设工作, 比如 2006年 4月欧盟通过的 《关于按照

93/793/EC〈评估和控制现有化学物质风险的理事会条

例〉对特定优先物质的进口者或制造者强加测试和信

息要求的委员会条例》和 2006 年 12 月通过的《化学

物评估、登记、许可和限制条例》就有大量关于化学物

信息评估和公开的规定。以《化学物评估、登记、许可

和限制条例》为例,其导言就规定:“应当收集所有可

以利用的与化学物质、配制品和化学品相关的信息,

以确定其有害特性。”

二、外国国家层面的环境信息保障立法情况

在发达国家之中,欧盟成员国的环境信息立法工

作尤其令人瞩目。英国于 1992年制定了《环境信息条

例》,于 2000年制定了《信息自由法》。德国于 1994年

颁布了《环境信息法》,该法第 1条规定:“制定本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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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确保自由获取并传播由主管部门掌握的环境

信息,规定获取环境信息的先决条件。”其后,该法规

定了环境信息的应用范围、环境信息的定义、环境信

息权的宣告、环境信息获取申请和审批、环境信息的

代表申请、环境信息权的限制、管理体制、环境信息权

的经费保障、环境信息的公开报导等方面的内容。

1998年的《法国环境法典》把环境信息的保障纳入第

二编“信息和民众参与”之中,并专门在第 4章规定了

除公众审议、环境评估和公众调查之外的其他获取环

境信息的渠道。美国对于环境数据造假的行为处罚非

常严厉,如 2006年 1月 5日,美国联邦法院新泽西地

方法院判处一个伪造油类排放记录的船舶主管工程

师以 1年零 1天的监禁。

在发展中国家, 一些国家的环境信息立法也很有

特色, 如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于 2004年建立了上市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巴西的圣·保罗证券交易所在

世界银行的帮助下,于 2005年 9月开始选择指标股,

着手建立这项制度。这项制度的特色是综合考虑了指

标企业( 20- 40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素,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投资权。该指数于 2005

年 12月开始运作。作为我国的邻国,蒙古的环境信息

立法工作也比较超前,如 1995年的《蒙古国自然环境

保护法》第 10 条和第 12 条规定 ,国家自然环境情况

监督研究网要向公众及感兴趣的企业提供自然环境

及其资源方面的信息 ,公民、机构和企业可以免费享

有由国家和地方投资所获得的环境信息;国家行政中

心机构应在首都和各省、县自然环境信息库的基础

上 ,统一组建自然环境国家统一信息库;国家在必要

时,可以购买公民、非国有财产企业机构使用自身资

金完成的科研报告、图纸和其他信息。

三、我国环境信息保障立法存在的问题与

完善思路

中国国务院于 2007年 4月颁布了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随后国家环保总局也公布了《环境信息公开

办法(试行)》。该两部立法规定了信息的公开目的、原

则、方针、条件、范围、程序、例外以及救济的途径、方

式和程序。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仅针对的是政

府公开信息的行为;《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比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前进了一步,不仅规定了政府公

开环境信息的内容、程序和责任 ,还对企业的环境信

息设立了“自愿公开与强制性公开相结合”原则。但

是 ,强制公开信息的企业仅限于“污染物排放超过国

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

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

业”,因此范围有限。综观这两部立法,其主要问题和

完善思路如下:

第一,环境信息权还不是一项完整的权利,公民的

环境信息权还没有被宪法、《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环境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为一项全面的基本法权。目前环境

信息权的称谓,大多停留在政治口号和政策层面。基

于此,应当修订宪法、环境法律和法规,把环境信息权

作为一项环境基本权利予以确认和细化,并使之成为

环境行政管理权、环境决策权、环境参与权的法权基

础。

第二 ,环境信息权保障的范围有限 ,与居民生活

环境有关的工程建设知情权、决策信息权还得不到有

效的保障,居民无法得知具有高环境风险的企业的环

境信息。基于此,国家的环境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

规在制定或者修订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大环境信

息权的保障范围。这项保障工作,应当从与居民生活、

身体健康和生命保障最紧密和最容易做的领域开始。

第三 ,环境信息权保障的程序不完善 ,立法偏重

于政府或者企业公布环境信息的程序,对于居民主动

行使环境信息权的保障程序,目前的法律制度很不健

全。基于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

行)》的程序规则的基础上 ,在条件成熟时 ,专门颁布

双轨式保护环境信息权的《环境信息公开与获取程序

规则》。

第四 ,环境信息权法律救济的手段不足 ,主要表

现在公民得到很多环境信息的过程并非是行使权利

的结果,而是享受政府行使环境管理权所形成的反射

利益。也就是说,能够得到司法救济的环境信息权的

范围过窄。另外,环境信息救济的渠道过窄,居民在环

境信息权利被侵犯时 , 难以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帮

助。基于此,有必要在司法中立的基础上,建立起环境

公益诉讼或者环境公民诉讼制度。

第五 ,法律责任不严厉 ,无法发挥法律的爪与牙

的功能,难以有效起到预防、控制和制裁的作用。基于

此,有必要借鉴域外的经验 ,加大拒绝提供数据和提

供虚假数据行为的惩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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